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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近期获得政府补助，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沈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拨付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应用项目

补助资金的通知》文件（沈工信发〔2023〕23 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拨

付 2023 年数字辽宁智造强省专项资金的通知》文件（沈工信发〔2023〕86 号），

分别同意拨付公司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补助项目资金 855.53 万元、公司智能制

造装备补助项目资金 3,055.56 万元。 

根据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 2023 年数字

辽宁智造强省(智造强省方向)专项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文件（辽工信投资〔2023〕

171 号），同意拨付公司面向特种物流装备自动化生产线研发与应用项目资金 559

万元、新一代工业机器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514 万元。 

根据沈阳市科学技术局与公司等多方在《面向汽车行业的焊装机器人研制与

应用验证》的项目合作，其中向公司提供科技专项资金 490 万元。 

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松机器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松”）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工业互联网

平台体验中心建设项目》的研发合作，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本次向上

海新松拨付研究开发经费 525 万元。 

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均系与收益相关，全部为现金形式的补助,与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有关，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根据该规定确

认并划分补助的类型，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收到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与企业

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

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上述补助全部确认为与

收益相关且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近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共计约 5,999.09 万元，其中计入递延收益约

1,473.32 万元；计入其他收益约 4,525.77 万元。上述补贴增加 2023 年度利润总

额约 4,525.77 万元（已经审计）。 

4、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部门要求，合理合规地使用政府补助资金，

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8日          


